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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说明 
 
 

 安全理事会在 2008 年 3 月 3 日第 5848 次会议上，就题为“防扩散”的项目

通过了第 1803（2008）号决议。 

 安全理事会在该决议第18段中请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在90天内进一步向原子

能机构理事会提交一份报告，说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否已全面、持续地停止第

1737（2006）号决议所述的一切活动，并说明伊朗遵守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所要求

各项步骤以及第 1737（2006）号决议、第 1747（2007）号决议和第 1803（2008）

号决议所载其他规定的情况，并同时向安全理事会提交此报告，供其审议。 

 因此，主席特此分发今天收到的原子能机构的报告（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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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8 年 5 月 26 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附上安全理事会在第 1803（2008）号决议中要求的报告。我已于今天将报

告提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函和所附报告为荷。 

 

          穆罕默德·巴拉迪（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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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
 

[原件：阿拉伯文、中文、英文、 

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 

 

  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执行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有关的保

障协定以及安全理事会第 1737（2006）号决议、第 1747（2007）

号决议和第 1803(2008)号决议的相关规定 
 
 

  总干事的报告 
 

1. 2008 年 2 月 22 日，总干事向理事会报告了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朗）执

行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有关的保障协定以及安全理事会第 1737（2006）号决

议和第 1747（2007）号决议相关规定的情况（GOV/2008/4 号文件）。本报告涵盖

自上述日期以来的相关发展情况，并提交理事会和安全理事会，因为安全理事会

在 2008 年 3 月 3 日第 1803（2008）号决议中请总干事在 90 天内提交一份关于此

事项的进一步报告。 

 A. 当前的浓缩相关活动 
 

2. 自上次报告以来，伊朗仍在燃料浓缩厂继续运行最初的 3 000 台IR-1 型离心

机单元。
1
 其他四个单元的安装工作也一直在继续进行。

2
 2008 年 5 月 7 日，向

这四个单元中一个单元
3
 的两套 164 台离心机（IR-1 型）级联投入了六氟化铀，

而同一单元的另一套级联处于无六氟化铀的真空状态。该单元其余 15 套级联的

安装工作正在继续进行。燃料浓缩厂的所有核材料以及已安装的所有级联仍处在

原子能机构的封隔和监视之下。在 2007 年 12 月 12 日至 2008 年 5 月 6 日的实物

盘存期间，向运行中的级联投入了 2 300 千克六氟化铀，从而使自 2007 年 2 月

开始运行以来投入上述级联的六氟化铀的总量达到 3 970 千克。 

3. 2008 年 4 月 10 日，伊朗向原子能机构通报了关于计划在燃料浓缩中试厂安

装一台新一代次临界离心机（IR-3 型）的情况。2008 年 4 月 19 日，原子能机构

确认在燃料浓缩中试厂已经安装了两台 IR-3 型离心机。2008 年 2 月，原子能机

构视察员注意到伊朗还将 20 台 IR-1 型离心机带入了燃料浓缩中试厂，这 20 台

离心机以一套 20 台离心机级联运行了很短一段时间，然后被拆除。 

__________________ 

 
*
 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分发，文号为 GOV/2008/15。 

 
1
 燃料浓缩厂按计划有两个级联大厅即 A生产大厅和 B生产大厅。根据伊朗提供的设计资料，最

初的 3 000 台离心机单元被称为“A24 单元”，是 A生产大厅已计划的八个单元之一。 

 
2
 A25 单元、A26 单元、A27 单元和 A28 单元。 

 
3
 A26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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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2008 年 1 月 28 日至 5月 16 日期间，伊朗向燃料浓缩中试厂的 20 台 IR-1

型离心机级联、单台 IR-2 型离心机、10 台 IR-2 型离心机级联和单台 IR-3 型离

心机投入了总共约 19 千克的六氟化铀。燃料浓缩中试厂以及级联区的所有核材

料目前仍处于原子能机构的封隔和监视之下。 

5. 在燃料浓缩厂和燃料浓缩中试厂采取的环境样品的结果表明，这两个厂一直

按所申报的情况运行。
4
 样品显示含有残留的低浓铀（铀-235富集度高达4.0％）、

天然铀和贫化铀（铀-235 富集度低至 0.4％）。伊朗申报的燃料浓缩厂铀-235 的

富集度高达 4.7％。自 2007 年 3 月以来，已经开展了 14 次不通知的视察。 

 

 B. 后处理活动 
 

6. 原子能机构一直继续通过视察和设计资料核实对德黑兰研究堆、钼碘氙放射

性同位素生产设施和伊朗核研究堆（IR-40 反应堆）热室的使用和建造情况进行

监测。没有迹象表明正在这些设施上进行后处理相关活动。尽管伊朗表示在伊朗

境内没有开展后处理相关研究与发展活动，但原子能机构仅就这三个设施而言能

够确认这一点，因为无法利用“附加议定书”规定的措施。 

 

 C. 重水反应堆相关项目 
 

7. 2008 年 5 月 13 日，原子能机构在伊朗核研究堆（IR-40 反应堆）进行了设

计资料核实，并注意到该设施的建造工作正在进行中。原子能机构仍在继续利用

卫星图像监测重水生产厂的状况。 

8. 2008 年 5 月 10 日，原子能机构在燃料制造厂进行了一次设计资料核实。尽

管重水堆燃料的芯块生产线已接近建成并已生产出一些实验芯块，但燃料棒生产

和燃料组件生产线仍然缺少一些必要设备。 

 

 D. 其他执行问题 
 

 D.1. 铀转化 
 

9. 截至 2008 年 5 月 12 日，自 2008 年 2 月 3 日以来已经生产出约 11 吨六氟化

铀形式的铀，从而使铀转化设施自 2004 年 3 月以来生产的六氟化铀形式的铀总

量达到了 320 吨，所有这些铀仍处于原子能机构的封隔和监视之下。伊朗表示，

除了在伊斯法罕的活动外，它目前没有在开展其他铀转化相关研究与发展活动。 

 

__________________ 

 
4
 可查阅燃料浓缩厂直到 2007年 12月 3日以及燃料浓缩中试厂直到 2008年 3月 15日采取的样

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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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 设计资料 
 

10. 2007 年 3 月 30 日，原子能机构要求伊朗重新考虑其暂停执行经修订的“辅

助安排”总则第 3.1 条的决定（GOV/2007/22 号文件第 12 段至第 14 段），但在这

一问题上一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11. 2008 年 3 月和 4 月，伊朗提供了燃料浓缩厂和燃料浓缩中试厂经修订的设计

资料。资料表明将在燃料浓缩厂安装新的 18 台机级联单元（A26 单元）的离心机，

并将在燃料浓缩中试厂安装 IR-2 型和 IR-3 型两种新型离心机。这些变化十分显

著，而且本应根据“辅助安排”总则第 3.1 条在预定完成改装前 60 天向原子能

机构进行通报，但原子能机构能够确保在向新安装的离心机投入六氟化铀之前实

施包括封隔和监视在内的一切必要的措施。 

 D.3. 其他事项 
 

12. 自 2008 年 2 月以来，从俄罗斯联邦进口用于布什尔核电厂的所有燃料组件

仍加装着原子能机构封记。 

13. 2008 年 4 月 2 日，原子能机构要求伊朗作为一项透明措施提供对除其他外，

特别与离心机制造、铀浓缩研究与发展以及铀矿采冶有关的更多场所的准入。迄

今，伊朗仍未同意原子能机构的要求。 

 E. 可能的军事层面问题 
 

14. 为了原子能机构提供关于伊朗不存在未申报的核材料和核活动的保证，除执

行其“附加议定书”外，伊朗还需要尤其解决与被控研究活动有关的问题（GOV/ 

2008/4 号文件第 35 段）；提供关于获取金属铀文件情况的更多资料（GOV/2008/4

号文件第 19 段）；澄清可能与核有关的军方相关研究机构和公司的采购和研究与

发展活动（GOV/2008/4 号文件第 40 段至第 41 段）；以及澄清国防工业所属公司

生产核设备和核部件的情况（GOV/2004/11 号文件第 37 段、GOV/2004/34 号文件

第 22 段）。 

15. 在 2008 年 4 月 21 日至 22 日在德黑兰举行的会议期间，伊朗同意处理被控

研究活动问题、军方相关研究机构和公司的采购和研究与发展活动问题以及原子

能机构 2008 年 2 月 8 日和 2 月 12 日信函中提出的各种问题（GOV/2008/4 号文件

第 38 段）（见附件 B.1 部分）。2008 年 5 月 9 日，原子能机构提出了就伊朗核计

划的性质作出补充澄清的要求（见附件 B.2 部分）。伊朗于 2008 年 5 月 23 日对

这些问题作了答复，原子能机构正在对这些答复进行评定。 

16. 在 2008 年 4 月 28 日至 30 日和 5 月 13 日至 14 日在德黑兰举行的后续会议

上，原子能机构出示了与被控的绿盐项目研究活动、高能炸药试验和导弹再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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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层飞行器项目有关的资料（见附件 A 部分），以供伊朗查验。其中包括伊朗在

2008 年 2 月拒绝作出评论的资料（GOV/2008/4 号文件第 35 段、第 37 段至第 39

段以及第 42 段）。由若干成员国向原子能机构提供的这些资料似乎源自不同时期

的多种渠道，文件内容详细，而且看起来具有普遍的一致性。原子能机构所收到

的这些资料许多都只是电子版，而且未被授权向伊朗提供副本。 

17. 被控研究活动的一个方面涉及将二氧化铀转化为四氟化铀（亦称“绿盐”）。

第二个方面涉及开发和试验高电压雷管点火设备和起爆桥丝雷管，包括除其他

外，特别是多重起爆桥丝雷管同时点火；地下试验安排（GOV/2008/4 号文件第

39 段）；以及试验至少一种适用于内爆型核装置的全尺寸半球状、内聚式、爆炸

驱动的冲击系统。这些研究活动的第三个方面涉及被指控的为重新设计“流星-3”

型导弹再入大气层飞行器的内锥体以容纳一枚核弹头而一直在进行的开发工作。 

18. 2008 年 5 月 14 日，伊朗对原子能机构出示给它的文件以书面形式作了总体

评定。伊朗表示这些文件“并未显示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直在开展［某种］核

武器工作的任何迹象”。伊朗还认为这些文件并不真实，是“杜撰的”或“捏造

的”。伊朗并未对这些文件中所载的一些资料具有事实上的准确性提出异议，但

表示有关的事件和活动涉及民用或常规军事应用。伊朗认为这些文件载有许多不

一致的内容，而且许多文件都是基于可公开获得的资料。伊朗表示“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一直没有也将不会拥有任何核武器计划”。 

19. 关于据称是表明伊朗一直在致力于发展将二氧化铀转化为四氟化铀（绿盐）

的额外能力的文件，伊朗表示，在已经获得铀转化设施适用的必要技术的情况下

还要启动这类项目是不符合情理的。 

20. 关于被指控的设计和制造起爆桥丝雷管和适当的雷管点火装置的工作，伊朗

承认开展了时间精度约为 1 微妙的两到三枚起爆桥丝雷管的同步试验。但伊朗表

示这种实验旨在促进民用和常规军事应用。伊朗除其他外，还进一步表示向其出

示的这些文件中并没有将这些文件与伊朗联系起来的证据。 

21. 关于据称是表明被控绿盐项目与对“流星-3”型导弹进行改装以携载一枚核

弹头的项目之间的行政联系的文件，伊朗表示，由于这些文件中有一些并不是原

子能机构向其出示的，因此它无法对它们作出评定。尽管原子能机构已被出示了

导致其得出这些结论的文件，但原子能机构并不掌握这些文件，因此很遗憾无法

将它们提供给伊朗。 

22. 关于据称与设计“流星-3”型导弹再入大气层飞行器新型有效载荷仓的努力

有关的六份技术报告，伊朗表示有关文件均为电子格式，因此可以很容易被做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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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伊朗除其他外，还特别表示这些文件并不完整，而且报告的结构杂乱，从而

使人对其真实性产生严重怀疑。 

23. 原子能机构正在继续评定伊朗所提供的资料和所作的说明。但在目前阶段，

伊朗仍未向原子能机构提供支持伊朗的说法所需的所有资料及对文件和人员的

接触。根据 2008 年 5 月 14 日进行的讨论，原子能机构认为伊朗可能拥有特别是

关于高能炸药试验和导弹相关活动的补充资料。这种资料可能披露有关这些被控

研究活动之性质的更多情况，因此，伊朗应当与原子能机构共享这种资料。 

24. 应当指出的是，除金属铀文件外，原子能机构目前不拥有关于伊朗实际设计

或制造核武器的核材料部件或起爆器等其他某些关键部件或关于相关核物理研

究的任何资料。关于在伊朗发现的金属铀文件，巴基斯坦在答复原子能机构的要

求（GOV/2007/58 号文件第 25 段）时已确认巴基斯坦也有一份相同的文件。 

25. 尽管原子能机构在克拉赫多兹或帕琴并未探测到任何核活动（GOV/2003/75

号文件第 10 段、GOV/2005/67 号文件第 41 段、GOV/2005/87 号文件第 46 段、

GOV/2006/15 号文件第 32 段），但还考虑到离心机部件中的重要部分都是由国防

工业组织的有关工厂制造的（GOV/2004/11 号文件第 37 段和 GOV/2004/34 号文件

第 22 段），因此需要更清楚地了解物理研究中心、应用物理研究所和教育研究所

等与军方有关的研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作用。原子能机构还需要充分了解与军

方有关的研究机构参与核计划采购的原因。 

 F. 总结 
 

26. 原子能机构能够继续核实伊朗已申报的核材料未被转用。伊朗一直准许原子

能机构接触已申报的核材料，并且提供了与已申报核材料和核活动有关的必要的

核材料衡算报告。但伊朗没有执行经修订的“辅助安排”总则关于及早提供设计

资料的第 3.1 条。 

27. 被指控的关于绿盐项目、高能炸药试验和导弹再入大气层飞行器项目的研究

活动仍然是一个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澄清这些问题对评定伊朗以往和当前核计

划的性质至关重要。伊朗已同意处理被控研究活动的问题。但是，伊朗坚持认为

所有这些指控毫无根据，而且有关数据也是捏造出来的。 

28. 原子能机构要对伊朗核计划的性质作出总体评价，还需要除其他外，特别是

了解金属铀文件的作用以及由伊朗澄清仍悬而未决的军方相关研究机构的一些

采购活动。要求伊朗作出实质性说明，以支持其关于被控研究活动和具有可能的

军事层面问题的其他资料的说法。伊朗对原子能机构 2008 年 5 月 9 日信函的答

复直到 2008 年 5 月 23 日才收到，因此原子能机构还无法对其作出评定。伊朗必

须不再拖延地提供本报告中概述的一切所要求的资料、澄清和准入。但应当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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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的是，原子能机构仍未探测到与被控研究活动有关的核材料的实际使用情

况。 

29. 与安全理事会的决定背道而驰的是，伊朗仍未中止其浓缩相关活动，并一直

继续运行燃料浓缩中试厂和燃料浓缩厂以及安装两套新的级联和新一代离心机

以进行实验。伊朗还一直在继续建造 IR-40 反应堆。 

30. 总干事敦促伊朗尽早执行一切必要的措施，包括“附加议定书”，以建立对

其核计划和平性质的信任。 

31. 总干事将酌情继续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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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向伊朗出示的与被指控的研究活动有关的文件 
 

 A.1. 绿盐项目 
 

文件 1：一份一页篇幅的未标日期的流程图，据称来源于基米亚·马丹公司。图

中显示了二氧化铀转化为四氟化铀的台架规模转化工艺，转化能力为每年 1 吨四

氟化铀。该文件题为“工艺流程图——绿盐生产——台架规模”，上有“基米亚·马

丹集团”和“5/13 项目”
5
 的字样，并包括详细的设备图例和材料平衡资料。 

文件 2：一家工程公司 2003 年 5 月致基米亚·马丹公司的一封一页篇幅带注解的

波斯文信函，要求就可编程逻辑控制系统的供应作出指示。 

 A.2. 高能炸药试验 
 

文件 1：“起爆桥丝雷管试验结果的分析和审查”，日期为 2004 年 1 月至 2月，共

11 页，波斯文。该文件报告了“3.12 项目”为设计和制造起爆桥丝雷管和适当

的雷管点火装置而开展的工作情况，包括对大约 500 个起爆桥丝雷管进行试验的

情况。 

文件 2：一份一页篇幅的波斯文文件，载有关于地下试验安排的文字和示意图。

示意图描绘了一个深 400 米、距点火控制点 10 公里远的竖井，并标明了控制单

元和高压发电机等各种电子系统的布置情况。 

文件 3：一份五页篇幅的英文文件，描述了用一种复杂的多点点火系统起爆半球

体几何形状中大量高能炸药及使用大量诊断探针监测高能炸药起爆波发展的试

验情况。 

 A.3. 导弹再入大气层飞行器 
 

文件 1：M. Fakhrizadeh 2003 年 3 月 3 日致辛格工业集团管理部门的一封一页

篇幅的波斯文通信，其中提到了“Amad 计划”并寻求在立即传送供“项目 111”

使用的数据方面给予协助。 

文件 2：“项目 110”的一名官员 2004 年 3 月 14 日致 Kamran 博士的一封一页篇

幅的波斯文信函，向 Kamran 博士通报了该项目主管人员对有关“E1 小组”（“项

目 111”的一部分）的报告的意见。 

文件 3：一份一页篇幅未标日期的波斯文文件。该文件包括“项目 111 办公室”

致“‘Amad计划’负责人Fakhrizadeh工程师”的一封信函。信函中提到了2002年

8月 28日的一次会议和向一名政府部门的官员提供“项目111”进展报告的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 

 
5
 建造科钦尼铀矿石浓缩厂的项目被称为“5/15 项目”（GOV/2008/4 号文件第 2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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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4：一份日期为 2003 年 2 月至 3 月、标题为“文件初步培训”的 14 页篇幅

波斯文文件。该文件以正文和一份演示稿副本形式概述了编写和管理技术报告和

文件时采取的方法。 

文件 5：M. Fakhrizadeh 2002 年 6 月 11 日致“项目执行者”的一份包括一封说

明函在内的三页篇幅的波斯文文件，要求在每月 25 日之前按照规定的格式向他

提供月度报告。 

文件 6：“Orchid 办公室”致“设计管理部门”的一份未标日期的五页篇幅波斯

文文件，概述了“项目 111 的 E1 小组至 E6 小组”和“E 组副主席”的科学活动。 

文件 7：该文件包括四份波斯文演示稿，概述了“项目 111”从 2002 年 12 月之

前的某个时间至 2004 年 1 月的情况。该文件从各个方面详细叙述了一个未经查

明的实体努力开发和制造能够使“流星-3”型导弹系统装载新型有效载荷的“流

星-3”型导弹再入大气层飞行器的情况。这份材料包括一辑关于如何装配再入大

气层飞行器模拟有效载荷仓的电影剪辑。 

文件 8：“装配有效载荷仓部件、在仓内装配有效载荷和将有效载荷仓装配到‘流

星-3’型弹头的技术说明书”，18 页，波斯文，日期为 2003 年 12 月至 2004 年 1

月，由“项目 111”E6 小组编写。 

文件 9：“爆炸控制系统：建造和设计报告”，48 页，波斯文，日期为 2003 年 12

月至 2004 年 1 月，由“项目 111”编写。 

文件 10：“爆炸控制系统装配和操作导则”，17 页，波斯文，日期为 2003 年 12

月至 2004 年 1 月，由“项目 111”E2 小组和 E3 小组编写。 

文件 11：“爆炸控制系统的设计和制造”，29 页，波斯文，日期为 2003 年 12 月

至 2004 年 1 月，由“项目 111”E2 小组和 E3 小组编写。 

文件 12：“弹头结构的有限元模拟和瞬时动态分析”，39 页，波斯文，日期为 2003

年 2 月至 3月，由“项目 111”E5 小组编写。 

文件 13：“使用非线性最优化方法实施具有新型有效载荷的‘流星-3’型导弹弹

头的质量特性要求”，36 页，波斯文，日期为 2003 年 3 月至 4月，由“项目 111”

E4 小组编写。 

 B. 其他问题 
 

 B.1. 原子能机构 2008 年 2 月 8 日和 12 日的信函中所涉及的问题 
 

1. 原子能机构就应用物理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可能参与伊朗有关起爆桥丝雷

管的工作、这名工作人员试图采购钻孔高纯（锗）γ能谱仪（GOV/2008/4 号文件

第 40 段）和伊朗另一个实体试图采购放电器（GOV/2008/4 号文件第 40 段）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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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提出了询问。伊朗表示，所述人员没有参与与起爆桥丝雷管有关的工作，而采

购申请则与石油部的测井有关。伊朗否认另一实体曾试图采购放电器。原子能机

构正在继续评定伊朗提供的资料。 

2. 原子能机构还要求伊朗对所谓的“项目 4”作出澄清，该项目与可能的铀浓

缩有关（GOV/2008/4 号文件第 41 段）。伊朗重复了它早些时候的说法，即从未有

过“项目 4”，并且除了由伊朗原子能组织实施的铀浓缩项目外，在伊朗境内没有

任何其他铀浓缩项目。原子能机构正在继续评定伊朗提供的资料。 

3. 原子能机构就以下项目提出了询问：“5/11/1 项目”，班达尔阿巴斯南方厂；

“5/11/2 项目”，黄饼转化为六氟化铀；以及“5/11/5 项目”，采矿和萃取研究

与发展。伊朗否认了这些项目的存在。原子能机构正在继续评定伊朗提供的资料。 

4. 原子能机构要求伊朗说明1998年至 2001年期间 Fakhrizadeh先生和已知参

与了伊朗核计划的其他人员出国访问的目的，并明确说明与之举行会议的人员、

公司和研究机构。伊朗承认进行了这些访问，但声称他们中无一人涉及包括铀浓

缩在内的核活动，而且没有提供任何细节。2008 年 5 月 14 日，原子能机构再次

要求伊朗作出更详细的答复。 

5. 在答复原子能机构的要求时，伊朗否认了 2003 年试图采购中子源的情况。

伊朗还否认它曾于 1997 年试图获取中子计算、浓缩/同位素分离、冲击波软件、

中子源和弹道导弹的培训教程（GOV/2008/4 号文件第 40 段）。原子能机构还询问

了在应用物理研究所一名雇员的履历中含有用于计算核爆炸球变化半径的泰勒-

谢多夫方程式并附有 1945 年“三位一体”试验图片的原因。伊朗表示，应用物

理研究所的这名科学家一直从事量纲分析工作，他不过是在他的简历中列入了可

在公开来源中获得的参考资料。原子能机构没有被允许会见与这些问题有关的人

员，并正在继续评定伊朗提供的资料。 

 B.2. 原子能机构 2008 年 5 月 9 日的信函中所涉及的问题 
 

6. 原子能机构要求伊朗就其核计划作出补充澄清。有关问题除其他外，特别涉

及： 

 (a) 有关 1984 年举行的复兴伊朗革命前的核计划高级别会议的资料； 

 (b) 有关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 2006 年 9 月发表的一封信函的资料，该

信函提到了可能获取核武器的情况； 

 (c) 物理研究中心原主任和辛格工业集团代表技术大学和伊朗原子能组织

试图采购某些核用途物项和两用物项的活动（GOV/2008/4 号文件第 18 段）； 

 (d) 伊朗原子能组织官员 1987 年对巴基斯坦某个核装置进行访问的范围； 

 (e) 伊朗官员和供应网成员之间 1993 年在迪拜举行会议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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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伊斯兰中央革命委员会在 1989 年与供应网的采购交易中所起的作用； 

 (g) 以下项目是否曾经存在或仍然存在、它们的目的、当前状况和参与的实

体：“4/8 项目”、“3.14 项目”、“项目 8”、“项目 13（项目 44）”、“14 小组”、“项

目 10”、“项目 19”和“项目 159”； 

 (h) 有关 2006年 1月 27日向原子能机构出示的铝条和铝板订货单的辅助文

件（GOV/2006/15 号文件第 37 段）； 

 (i) 应用物理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 1998 年曾试图采购的辐射监测设备的性

质、预定目的和应用； 

 (j) 有关比希加姆（Pishgam）公司在 2000 年左右为伊朗原子能组织所做的

与基于普雷克斯流程的设计有关的工作之目的的资料； 

 (k) 根据公开来源资料，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 1990 年 1 月 21 日签

署的在伊斯法罕建造一座 27 兆瓦反应堆的协议。 

 


